
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聚乙二醇系列 5000 吨、三异丙醇胺 5000 吨、三乙醇胺

8000 吨，聚羧酸系列 32000 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9 月 8 日，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公司所在地组织召开辽宁

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聚乙二醇系列 5000 吨、三异丙醇胺 5000 吨、三乙

醇胺 8000 吨，聚羧酸系列 32000 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验收组由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辽宁鑫铭

环保有限公司的代表和邀请的 5位行业专家共同组成。 

验收组现场检查了项目建设和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根据《辽宁润裕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年产聚乙二醇系列 5000 吨、三异丙醇胺 5000 吨、三乙醇胺 8000

吨，聚羧酸系列 32000 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指南、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

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1、建设地点和性质 

项目位于抚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地理坐标：东经

124°1′54.84″，北纬 41°48′44.68″，南与同益南路相邻，隔路为辽宁美

亚制药有限公司（在建）；东与东洲河相邻；西为经八街，隔路为辽宁同益石

化有限公司；北为园区供水场。 

2、产品和规模 

聚乙二醇系列 5000 吨、三异丙醇胺 5000 吨、三乙醇胺 8000 吨，聚羧酸系

列 32000 吨（单体 24000t/a；母液 8000t/a） 

3、主要建设内容 

（1）主体工程 



项目建设两个生产车间分别是聚合车间和切片包装车间。聚合车间内建设

4套生产装置，1#、2#、3#生产装置生产聚乙二醇系列和聚羧酸系列产品（只

能单独生产一个系列产品，两个系列不能同时生产）；4#生产装置生产三异丙

醇胺和三乙醇胺（只能单独生产一个产品，两个系列不能同时生产）。切片包

装车间建设切片罐、切片机和包装机等。 

（2）储运工程 

项目在厂区内建有 1 处原料罐区，罐区内 2 座 100 m³环氧乙烷储罐、1 座

100 m³环氧丙烷储罐、1座 60 m³液氨储罐；2座原料库房和产品库棚。原料及

产品运输方式为汽车运输。 

（3）辅助工程及依托 

①生产及生活用水水源为抚顺高新区的自来水管网；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来

自高新区高压消防水管网；项目建设一座循环水站，由 2台循环冷却塔组成，

循环冷却水供水能力为 1400m3/h。 

②厂区生产蒸汽由抚顺石化热电厂提供，并为厂区办公楼、生产装置车间和

辅助房间冬季提供取暖热源。 

③项目供电由园区变电所提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公司沿革 

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 月，利用位于抚顺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同益南路 3号的原抚顺高稀特气体制造有限公司的建设用地（只进

行厂房建设未正式生产）建设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3500 万元，总占地面积

28900m2，总建筑面积为 11124.44m2。 

2、环保审批情况 

2019 年 6 月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编制了《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聚乙二醇系列 5000 吨、三异丙醇胺

5000 吨、三乙醇胺 8000 吨，聚羧酸系列 32000 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9 年 10 月获得了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聚乙二醇系列 5000 吨、三异丙醇胺 5000 吨、三乙醇胺 8000 吨，聚羧酸系列

32000 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抚环审[2019]44 号）批复；2020 年 10

月编制的《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

审，并在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东洲区分区进行了备案，备案号为 210403-2020-

039；2020 年 6 月完成排污许可证申报工作，证书编号

91210403555385178N001V。项目从立项、建设至今无环境投诉、违法和处罚记

录。 

3、建设过程 

2019 年 10 月开工，2020 年 9 月完成设备安装并进行试运行，2021 年 3 月

完成了乙类库房的建设。 

（三）投资情况 

实际投资 35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64.2 万元，占总投资的 4.69 %。 

（四）验收范围 

厂区内建设的全部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1、污染治理设施变动情况 

（1）污水处理工艺变动情况 

规划设计初期，对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水类别为生活污水、化验室废水、地面

冲洗水、检修废水及初期雨水，废水拟采用“A/O 生物接触氧化+MBR”处理工艺；

进入规划设计后期，公司决定对可能产生的废水进行减量化、资源化设计调整，

按调整后废水污染物源强对污水处理工艺进行了调整，即采用“A/O 生物接触氧

化”处理工艺可以满足废水排放标准。具体措施为：一是生产车间禁止用水冲洗

地面，车间内的收集沟通过阀门与事故池相通，未设与污水管网相连的管道。车

间地面如有物料泄漏用吸油毡或沙土进行收集，用过的吸油毡或沙土按危险物质

进行处置，与环评阶段污水产生来源相比少了车间地面冲洗水产生。二是检修过



程中不用水对聚乙二醇系列和聚羧酸系列生产装置进行冲洗不产生废水；三异丙

醇胺和三乙醇胺生产装置产生的检修废水收集后回用于生产进入产品，与环评阶

段污水产生来源相比减少检修废水产生。三是项目化验室化验的项目主要是对产

品三乙醇胺含量、减水剂羟基、不饱合度进行检测，所用试剂主要为盐酸、氢氧

化钾和滴定显色剂。化验室残液（约 1.5t/a）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其它化验室

器皿冲洗水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项目实际运行中只有生活污水和化验室器皿冲洗水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

理。项目试运行期间在线监测及本次验收监测数据显示，污水处理站排放的各项

污染物均达标排放，说明现有的污水处理工艺有能力处理项目产生的废水，满足

环保要求。 

（2）新增有组织废气处理装置和 15 米高排气筒。 

增设了布袋除尘器+UV 光氧化装置处理切片和包装工序产生的废气，废气中

含有粉尘和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处理后的废气由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新增有组织废气处理装置和 15 米高排气筒，是将原有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和

非甲烷总烃进行收集、处理达标排放，符合现行环保要求。 

（3）危险废物暂存间面积变化情况 

项目环评要求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面积为 212m2，主要暂存废包装铁桶 8000

个/年、检修高浓度废水、废活性炭、废机油和储罐废渣等。 

项目实际运行中除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和液氨外其它液体原料供应商用吨桶

代替铁桶做包装，周转重复使用，原料储存在乙类原料库，项目不产生废包装桶；

检修高浓度废水（环评定为危险废物）回用于生产进入产品，不在危险废物暂存

间进行暂存。 

项目实际危险废物暂存间主要储存环保设施废活性炭（0.1t/2a）、设备废机

油（0.2t/a）、储罐废渣（0.1t/5a）、化验室化验残液（1.5 t/a）。由于储存危

险废物量较小，且定期转运处置，因此项目将环评要求建设的占地面积为 212m2

的危险废物暂存间缩减为 16 m2，能够满足暂存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的要求。 



以上项目变动情况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

办环评函【2020】688 号）文件，项目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和生产工

艺均未发生变化。环保设施中废水处理工艺发生了变化，但能够满足项目正常生

产废水达标排放的要求，未导致新增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新增有组

织废气处理装置和 15 米高排气筒，是将原有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和非甲烷总烃进

行收集、处理达标排放，符合现行环保要求；危险废物暂存间面积减少，但能够

满足暂存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废机油、储罐废渣、化验室残液等危险废物的要

求。以上环境保护措施发生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因此，本次验收的项目不存

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无工艺废水排放，废水类别主要为生活污水、化验室器皿冲洗水（化

验残液按危废处置）和初期雨水。按“雨污分流”和“清污分流”敷设厂区排

水管线，初期雨水设独立管线收集到“初期雨水池”再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

理。 

项目建设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站，位于厂区西北侧，处理规模为 15t/d。污水

处理采用“A/O 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由化粪池、调结池、缺氧池、接触氧

化池、二沉池和清水池组成。 

项目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进入园区污水

处理厂（东泽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东洲河。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2#吸收塔处理生产装置（聚乙二醇系列、聚羧酸系列产品）排放的工艺废

气，经喷淋吸收+活性炭吸附后达标排放，设 15m 高排气筒(DA001)，吸收液回

用于聚羧酸系列产品的母液的配制；切片包装车间北侧建设了布袋除尘器+光催

化氧化废气治理装置，处理切片和包装工序产生的粉尘和非甲烷总烃，设 15m



高排气筒(DA002)。食堂安装油烟净化器，净化后的废气由 4.7m 高排气筒

(DA003)排放。 

（2）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无组织废气为罐区、生产车间反应釜、包装车间产生的挥发性气体和污水

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因子为 NMHC、氨和硫化氢。污水处理站为地

埋式；罐区中环氧罐区卸车栈桥安装了油气平衡和氮封系统，液氨液压卸车时

导致液氨储罐排空氨气引入车间氨水配比罐用于生产；聚合生产车间北侧 1#吸

收塔处理吸收三异丙醇胺和三乙醇胺生产装置过量氨气全部吸收，无排气筒，

吸收的水全部回用于生产。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各反应釜搅拌器、风机、空压机和各类泵等，噪声值

在 65-85dB(A)之间，经现场核实，噪声治理措施已落实环评及批复要求。 

（四）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环保设施产生的废活性炭、设备废机油、储罐废渣、化验

室化验残液、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剩余活性污泥和生活垃圾等。 

项目在厂区东北侧建设了占地面积为 16m2危险废物暂存间 1座。能够满足

暂存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废机油、储罐废渣、化验室化验残液的要求。危废

暂存间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 2013 年

修改单相关规定。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交与辽宁博大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处置

（签定了危险废物处置协议）；一般固废由东洲区环卫部门进行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全厂进行了分区防渗；物料输送管道采用地上敷设；在厂区地下水

上、下游各设置了一个地下水监测井。 

2、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已取得安全许可证，已按照环评及其批复的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已按《化



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标准》进行建设。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备案，备案号：210403-2020-039，配备了完备

的应急物资；建设了完善三级风险防范控制措施，具体为： 

一级防控措施：罐区围堰容积为 257.4m3；设初期雨水收集池（96 m3）。 

二级防控措施：项目建设了完善的事故污水收集措施。厂区污水和雨水排口

均建设阀门，污水管网与雨水管网均通过阀门与事故池相通。车间和罐区设有排

水沟与事故池通过阀门相通。 

三级防控措施：在厂区东侧，罐区南侧建设了 1053m3事故池。 

2.在线监测装置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的要

求，项目已设置规范化的废气排放口和废水排放口。项目在厂区西北侧安装有

污水在线监测装置，监测因子为 COD 和氨氮，监测数据已联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化学需氧量、氮氨实际去除效率为 87.15-89.55%、66.98-67.76%。 

2.废气治理设施 

（1）工艺有机废气治理措施 

生产车间工艺废气治理设施由 2#喷淋吸收塔+活性炭吸附装置组成。生产车

间工艺废气治理设施对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为 90.73-96.37%。 

包装车间工艺废气治理设施由布袋除尘器+UV 光氧化装置组成。包装车间工

艺废气治理设施对非甲烷总烃的处理效率为 72.96-85.60%，对颗粒物的处理效

率为 71.78-79.11%。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厂区废水总排放口污染物 PH 浓度范围为 7.26-7.34，

CODcr、BOD5、氨氮、悬浮物、总磷、总氮及石油类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55mg/L、19.1mg/L、16.81mg/L、6.8 mg/L、0.75mg/L、28.80mg/L、

0.65mg/L，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和《辽宁省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DB21/1627-2008）中排入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2.废气 

（1）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生产车间工艺废气排放口（DA001）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 54.9mg/m3、

最大排放速率 0.0347 kg/h，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新污染源

（15 米排气筒）二级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限值要求；包装车间废气排放口

（DA002）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 29.1mg/m3、最大排放速率 0.0461 kg/h；

颗粒物排放最大排放浓度 14.9mg/m3、最大排放速率 0.0231 kg/h，达到《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新污染源（15 米排气筒）二级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限

值要求；食堂餐饮废气排放口（DA003）油烟最大排放浓度 1.39mg/m3，达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因进口不具备设监测口条件，因此没监测去除率）。 

（2）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厂界无组织污染物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浓度最高值分别为 2.27mg/m³、

0.184mg/m³，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

放最高浓度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污染物氨及硫化氢浓度范围分别为 0.02-

0.06mg/m³、0.001-0.004 mg/m³，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1993）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厂内生产车间西侧非甲烷总烃浓度为浓度

范围分别为 1.20-1.88mg/m3，生产车间及罐区间非甲烷总烃浓度为浓度范围分

别为 1.08-1.96mg/m3，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

2019）表 A.1 规定的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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